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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 承建商名稱 

 

 組織系統圖 
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行《建築物條例》下之       級別的       類型小型工程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
 

  (人數)  名董事構成最少法定人數 
董事批註:      (全名)         (簽署)     

   (全名)         (簽署)     

備註 
此組織圖只供參考。申請者須提供其公司
的詳細組織安排及刪去不適用之項目。 

   (全名)         (簽署)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生效日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局全體董事 
(1) 全名 
(2) 全名 
(3) 全名 

 技術董事 
全名  

  
   

行政及財務部 
 

工程部 
 

安全部 

獲授權簽署人 
全名 



附件 B

新申請

a 可處理所有級別的小型工程項目

b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 級別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c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註冊續期和將姓名和名稱重新記入名冊

a 可處理所有級別的小型工程項目

b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 級別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c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a 可處理所有級別的小型工程項目

b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 級別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c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以非自然人(公司)註冊為註冊小型承建商的建議收費

$3,025

$1,705

$1,125

基本申請

(聘任首名獲授權簽署人和

記入名冊內 3 年)

$2,090

$840

$530

每一名額外的獲授權簽署人

(基本申請以外的附加申請)

$395

$810

$2,240

$965

$630

$1,250

$2,460

$1,110

$710

$880

$420

註冊續期

 (保留在名冊內 3 年)

$1,100

重新記入名冊

 (保留在名冊內 3 年)

額外的獲授權簽署人

 (就承建商已獲註冊的小型工程)
額外的小型工程級別/類型

 (就承建商尚未獲註冊的小型工程)

每一名獲授權簽署人

額外申請



a 可處理所有級別的小型工程項目

b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 級別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c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

申請
新申請

(記入名冊內 3 年)
註冊續期

(保留在名冊內 3 年)
重新記入名冊

(保留在名冊內 3 年)
額外小型工程項目

(註冊獲接納後)

a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 (適用於申請人在其申請

內有任何一個項目,單是憑藉工作經驗而作出申請的情況)
$305 $105 $105 $305

b 可處理指定的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 (適用於所有申請項目均

是憑藉申請人的技能/學術資格而作出申請的情況)
$155 $105 $105 $155

$1,180

$905

$905

以自然人(個人)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建議收費

以非自然人(公司)註冊為臨時註冊小型承建商的建議收費

基本申請

 (記入名冊內 2 年)新申請為臨時註冊小型承建商
每一名額外的獲授權簽署人

(基本申請以外的附加申請)

$710

$480

$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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